
房地产估计机构备案服务手册

（20个工作日）
一、一级估价机构备案(升级、延续)

（一）办理条件
1. (1)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式；

（2）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资质（备案）3 年以上；

3. (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2名以上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8名以上评估师和2名以上股东；

（3）有15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 .在申请核定备案证明等级之日前 3 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的合伙人2/3以上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2/3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3）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两名合伙人或股东都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4）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3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备案证明等级之日前 3年内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 2 号）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二）所需资料

1.房地产估价机构申请表（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原备案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5.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6.公司章程（复印件）

7.商事登记簿

8.企业相关负责人资料（复印件）

9.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0.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1.评估师和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近一个月社保证明

12.申报日前近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25万平方米以上的证明材料；

13.申报日前近3年内完成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
二、二级估价机构备案(升级、延续)

（一）办理条件
1.（1）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式；

（2）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备案）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

3. (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2名以上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8名以上评估师和2名以上股东；

（3）有8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 .在申请核定资质（备案）等级之日前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的合伙人2/3以上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2/3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3）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两名合伙人或股东都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4）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备案证明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 2号）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二）所需资料

1.房地产估价机构申请表（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原备案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5.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6.公司章程（复印件）

7.商事登记簿

8.企业相关负责人资料（复印件）

9.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0.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1.评估师和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近一个月社保证明

12.申报日前近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证明材料；

13.申报日前近3年内完成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

三、三级、暂定级估计机构备案（定级、延续）

（一）办理条件
（1）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式；
（2）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 (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2名以上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应当有8名以上评估师和2名以上股东；

（3）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3.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暂定期备案的新设企业不考核；三级备案延续不考核）；

4 .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1）合伙形式的评估机构的合伙人2/3以上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2）公司形式的评估机构，2/3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3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3）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两名合伙人或股东都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4）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2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2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 60％；

7.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8.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9.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0.在申请核定备案证明等级之日前3年内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2号）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二）所需资料

1.房地产估价机构申请表（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原备案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5.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6.公司章程（复印件）

7.商事登记簿

8.企业相关负责人资料（复印件）

9.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0.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11.评估师和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近一个月社保证明

12.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证明材料；

13.申报日前近3年内完成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
四、新申请三级新设立的中介服务机构申请房地产机构备案证明的，应当提供材料：

1.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明等级申请表（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

5.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6.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7.商事登记簿；
8.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9.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备注：新设立中介服务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明等级应当核定为三级，设1年的暂定期。 

五、各级估价机构备案变更
1.单位名称变更所需申请材料：

(1)三库一平台生成的《广东省建设类企业资质变更申请表》（原件）；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商事登记簿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和文件（复印件）。
2.单位地址变更所需申请材料：

(1)三库一平台生成的《广东省建设类企业资质变更申请表》（原件）；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商事登记簿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3.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申请材料：

 (1)三库一平台生成的《广东省建设类企业资质变更申请表》（原件）；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商事登记簿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变更所需申请材料：

(1)三库一平台生成的《广东省建设类企业资质变更申请表》（原件）；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商事登记簿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企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和文件复印件；

六、办理流程

(一)网上上传材料。企业登陆广东建设信息网“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并在网上生成申请表，同时，企业在网上按照资质申办平台提示将附件申请材料电子文档一并上传系统。并将纸质材料递交到珠海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79号住建局窗口（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30号）进行原件核对。
（二）网上递交申请。网上预申请通过后，企业将申请材料电子文档（包括申请表电子文档和附件申请材料电子文档）直接在网上提交。

（三）领取办理结果。行政许可文书和资质（备案）证书均为电子证书。企业申报事项在“三库一平台”的公示意见如为“同意”，公示期满后制作相关文书。公示意见如为“不同意”，企业可在公示期内根据规定进行提出陈述申请。未提出陈述的申请，将在公示期满后制作相关文书。

（四）提出资质申请的企业，在“三库一平台”上查询申报件办理状态为“已办结”的，直接在网上查看和打印行政许可文书和资质（备案）证书。

备注：所有申报材料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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